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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社会法属性 

 1、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及与之密切相关
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2、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
规范； 

 3、社会法是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及促进
社会整体福利的法律规范。 



 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教育法、税法等。 

 可以认为，社会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的
名义”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的法律制
度。 



 官方则把社会法作为七个法律部门之一看
待： 

 “中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宪法和宪法相关
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
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
门组成。”——引自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二、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利弊 

 利：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较为
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 

 弊：有降低经济效益，“养懒汉”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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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劳动法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劳动法概述 

 一、劳动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1802年，英国通过了《学徒健康和道德法》，
标志着劳动法的产生。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社会背景： 

 

 

 



 （一）圈地运动促成了雇主和雇员的分化 

 （二）签订契约过程中对实质平等的要求 

 （三）新兴的工厂需要大批劳动力，形成
新的劳动关系 

 （四）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引发了很多社
会问题 



二、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一）劳动法的概念 

 1、劳动法中的劳动 

 广义的劳动，是指人有意识地运用生产工
具创造价值的活动。 

 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有其特定的含义： 



 （1）劳动法中的劳动具有从属性； 

 例：民事承揽关系中的劳动就不具有这个
特点。 

 （2）劳动法中的劳动具有契约性； 

 自己当老板、义务劳动等不具有该特点。 

 （3）劳动法中的劳动具有职业性； 

 以此为谋生的主要手段。 

 （4）劳动法中的劳动具有有偿性。 



 2、劳动法的概念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
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1、劳动关系 

 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劳动关系，是指劳
动力所有者（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
（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
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提供劳动报酬的
社会关系。 

 它具有以下特点： 



 

 （1）既有财产属性又有人身属性； 

 财产属性：商品交换 

 人身属性：劳动力与人身不可分离 

 （2）既有平等性又有从属性。 

 平等性：等价交换、平等协商 

 从属性：接受支配和管理 

 



 2、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 

 也可称为“附随劳动关系”，主要有： 

 （1）劳动行政关系； 

 （2）社会保险关系； 

 （3）劳动市场服务关系； 

 （4）劳动团体关系； 

 （5）劳动争议处理关系。 



三、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1.劳动权平等原则 

 什么是劳动权？ 

 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工作从事劳动以
及取得报酬的权利。 

 劳动权平等表现为： 



 （1）平等就业权；  

 平等就业权是指劳动者应该获得平等的就
业机会，不因性别、年龄、种族和宗教信
仰等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 

 



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招生简章（节选） 

 报考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75年10月

15日至1993年10月15日期间出生），应届毕业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年龄可放宽到
40周岁以下（1970年10月15日以后出生）；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七）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八）具备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
位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2）待遇均等权； 

 待遇均等权主要表现为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从事相同工作、
付出等量劳动且取得相同劳动业绩的劳动
者，应支付同等的劳动报酬。 

 



身份差别导致待遇不同 

 



 （3）劳动条件平等权； 

 劳动条件平等权是指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以
及劳动保护平等。 



 2.劳动自由原则 

 劳动自由原则是宪法中的自由原则在劳动法中
的体现，具体表现为： 

 （1）契约自由； 

 一是劳动者的缔约自由，也就是可以自主决定
是否与某一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
合同； 

 二是劳动者的辞职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主决
定是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仅需遵守相关的程
序性规定，即可解除劳动合同。 

 



 （2）结社自由与团体自治； 

 劳动者的结社权表现为组建和参加、退出
工会组织的自由。 

 而团体自治表现为： 

 一是工会团体的人格独立；——独立于政府
和用人单位。（判决黄狗契约为非法） 

 二是工会团体的行动自治； 

 包括和用人单位签订集体合同、工资谈判、
罢工等不受政府和外来力量的干涉。 



 （3）禁止强迫劳动； 

 国际法上禁止强迫劳动的规定主要是针对
国家，而我国主要是针对用人单位，范围
太过狭窄。 

 典型例子：劳动教养制度。 



 3.倾斜保护原则 

 （1）解雇保护 

 （2）基准法定 

 （3）劳动争议仲裁中对劳动者的救济保障。 



第二节 劳动权 

 一、劳动权概述 

 劳动权属于人权的组成部分。 

 人权包涵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内容； 

 劳动权是在社会权背景下对人权概念的更深层次
的解读。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 

 一是要求政府创造条件，保证劳动者就业； 

 二是劳动者在遇到劳动风险时可以要求政府救济。 



二、劳动权的性质与内容 

 （一）劳动权的性质 

 劳动权的核心仍然是基本人权，具体则表
现为社会权和受益权。 

 （二）劳动权的具体内容 

 个体劳动权：包括自主选择权、平等就业
权以及劳动保护权、劳动风险救济权等； 

 集体劳动权：主要指劳动三权，即团结权、
集体协商权以及劳动争议权。 

 



第三节 劳动法的体系与地位 

 一、劳动法的体系 

 劳动就业法 

 劳动关系协调法 

 劳动保障法 



 王全兴教授的观点：劳动法体系包括劳动
关系协调法、劳动基准法和劳动保障法三
部分。 

 台湾学者的观点： 

 三分法：个别劳动法、集体劳动法和劳动
保护法。 

 二分法：个别劳动法、集体劳动法。 



 二、劳动法的地位 

 （一）概述 

 劳动法地位的两个层面： 

 一是部门法地位——独立的部门法 

 二是法域地位——社会法 

 



 （二）劳动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 

 劳动法与民法的关系 

 劳动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第四节 劳动法律渊源 

 正式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
法解释、除制定法外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
件、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等。 

 非正式渊源： 


